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

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事务所”）对江苏

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银河电子”）2025

年度内部控制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

——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带强调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情况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内容：“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

注，2025年6月，银河电子子公司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智机电”）”被管理部门裁定自2025年6月16日起36个月禁止参加全军装备采购

活动，同时因涉嫌单位行贿被有关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2026年3月30日，同智

机电被判定单位行贿罪并判处罚金。银河电子已对相关内部控制缺陷进行了整改，

包括调整优化该业务板块内部管理团队和业务经营模式，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和相关控制制度。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针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阅了立信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5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

立信事务所对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报告，公司董事会表示理解和认可；立信事务所在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是为了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有关内容，不影响

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公司董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并高度重视报告涉及事项

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制定相应有效的措施，消除该事项对

公司的影响，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三、公司应对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已在2024年度针对组织架构与职责优化、制度体系完善

等关键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调整与革新，详见《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与加强了持续强化内部控制的系列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完善法律合规监督机制，持续开展内部控制与合规专题培训，督促公司

及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学习了解法律法规责任及内部控制

责任，增强自主规范意识，主动规范自身行为，培育公司合规文化与员工合规意

识；坚持以风险导向为原则，持续改进与优化内部控制体系持续推动公司治理体

系的精细化与规范化升级，提升风险防范与合规经营意识，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

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实施，全公司思想高度统一，管理团队尽职尽责，生产、

研发、销售等各项业务均有序开展，呈现出积极稳健的发展态势。2026 年，公

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深化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其执行力度，全心全意

投入到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明确并落实管理层的责任，加大检查与考核的力度，努力消除负面影响。同时，

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既精心经营好现有业务，又精心规划未来的

发展方向，切实有效地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说明。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3 日


